
天津离婚律师 天津律师 茗杉 

产品名称 天津离婚律师 天津律师 茗杉

公司名称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15号紫金花园2座14B

联系电话  18222732005

产品详情

天津诉讼律师带您解读注册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公司简况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谋求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茗杉律师事务所以满足客户多样
的法律需求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快捷的法律服务。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

1. 场地租赁合同正本或买卖合同正本

2.海外资信证明文件1份

3. 海外公司注册证书复印件1份

4. 海外公司商业登记证复印件1份

5. 海外公司会计师签署的资信证明文件1份

6. 海外公司章程原件各1份

7. 海外公司董事复印件

8. 海外公司企业登记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申办条件

海外公司企业条件：企业所在国或地区有关当局出具的合法开业证书和商业登记证复印件;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注册资本

1)外资企业注册资金不得低于100万元港币;

2)保税区企业不得低于200万港币;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申办流程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办理完毕全套资料

1.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章程

2.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环保批文

3.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批文

4.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批准证书

5.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工商执照

6.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国税或地税

7.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企业代码证

8.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外汇登记证

9.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申领税务登记证

10.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海关登记证

11. 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公章、财务章、报关章)

高空坠物伤人责任如何划分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谋求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茗杉律师事务所以满足客户多样
的法律需求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快捷的法律服务。

天津律师：现在的城市到处是钢筋水泥，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节约了土地资源，却增添了无穷的隐患
，各种高空坠物事件屡屡见诸报导，天津律师事务所，稍有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一颗平时看起来
非常脆弱的鸡蛋从高楼上扔下，也可以把一块厚玻璃砸的粉碎。渐渐的，我们发常见在楼下行走总有种
提心吊胆的感觉，除了隐藏的危险，还有难以追究的责任。

那么，一旦发生高空坠物伤人事件，该如何追究责任责任呢，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时，如果能够确定侵权人的话，责
任将直接由侵权人承担。如果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时，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则需要在采集大量证据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推断，如果最后坠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依然不明确的话，除了能够证明自己不过错外
，那么就应该整个建筑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作为建筑物所有人的居民不要将，花盆等物品摆放在阳台，窗口等地方，
尽量不要让小孩子靠近这些地方，如果发现楼外墙出现墙皮脱落等现象，业主要通知小区物业公司及时
修复，并做好警示工作。另外，行人在小区行走时，应当提高警惕，尽量不要紧贴墙面行走，以免发生
不必要的损伤。

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作为一家谋求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茗杉律师事务所以满足客户多样
的法律需求为根本目标，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快捷的法律服务。

“裸辞”不考虑后路，就辞职。最近，一份关于“裸辞”的网络调查显示。“裸辞”是否意味着就是说
走就走?“裸辞”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裸辞”可能涉及到多种法律问题，员工在办理完离职手续
前应继续履行职责，不可“甩手就走”。

案例1

甩手就走造成损失应赔偿

Y先生与一家工厂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由于工作压力太大，造成杨先生健康严重透支。不
堪忍受的他在工作一年后突然提出辞职，并不顾负责人的一再挽留，甩手即去，由此导致工厂因工作无
法衔接而酿成9000余元的经济损失。

结论：Y先生应当对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37条及50条分别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第90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
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天津离婚律师，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天津律师服务，应
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天津律师，Y先生系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前未与用人单位协调一致而单方解除合同，又未依法履
行工作交接义务，致使工厂因工作无法正常衔接而遭受经济损失，属于不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给用人单
位造成损失的情形，自然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

主动辞职不能获经济补偿

J女士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做文员，并与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由于每天都要跟着销售员
外出谈生意，非常辛苦。近日，J女士提前一个月递交了辞职报告。但离职时公司却拒绝向她支付经济补
偿金。



结论：J女士无权获取经济补偿金。

从立法宗旨来看，经济补偿金是法律强制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特殊经济补偿，其目的在于制裁用人单
位的不合法行为和合理提高劳动者福利。对于劳动合同到期之前，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
强制用人单位必须承担严重的赔偿责任。而对劳动者单方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法律并未要求劳动
者承担违约责任，已经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不对等，如果仍要求用人单位给予经济补偿，
将极大的劳动合同关系中的诚实、公平合理原则，不利于保护其正当权益。

天津离婚律师-天津律师-茗杉(查看)由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提供。“企业法律顾问,金融保险业诉讼服务,
建设工程领域诉讼服务”就选天津茗杉律师事务所（www.mingshanlaw.com），公司位于：天津市河西区
宾水道15号紫金花园2座14B，多年来，茗杉坚持为客户提供好的服务，联系人：杨律师。欢迎广大新老
客户来电，来函，亲临指导，洽谈业务。茗杉期待成为您的长期合作伙伴！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